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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書
	文件名稱
	文件編號
	頁次

	
	文件類別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申請書
	FRMA-QS-008
	



編號：                       
申請日期：                       
(編號及日期由本中心作業填寫)
[image: image1.png]
茲檢具申請書及相關圖文資料，謹請審查評定。此致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材料類別
	第一分組
	第二分組
	第三分組
	第四分組

	1
	□裝修耐燃材料
	□室內防火牆
	□建築物鋼骨被覆材
	□防火閘門

	2
	
	□防火外牆
	□防火屋頂板
	

	3
	
	□防火門
	□防火樓板
	

	4
	
	□防火窗
	□防火木質膠合梁柱
	

	5
	
	□防火捲門
	
	

	6
	
	□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
	
	

	7
	
	□防火維修門
	
	

	8
	
	□建築物用防火電梯門
	
	

	9
	
	□建築用門遮煙性能
	
	

	10
	
	
	
	


申請審查評定材料類別：【請ˇ選】


	公司名稱
	

	聯絡人
	
	電話
	（ ）
	傳真
	（ ）

	通訊地址
	

	E-Mail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申請書
目  錄
一﹑基本資料------------------------------------------------------------------------------(  )＜＝填頁碼
二、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約定書------------------------------------------(  )

三、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授權代理證明文件---------------------------(  )

四、原評定書相關資料------------------------------------------------------------------(  )

五、追蹤查驗報告書---------------------------------------------------------------------(  )

六、附件
(一) 原認可通知書。
(二) 使用狀況核備。
(三) 其他。
註1：基本資料及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資料如有異動須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註2：檢附之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授權代理證明文件所載授權代理期限日期須為原性能規格評定書認可期限之後。
註3：檢附之相關測驗、分析、檢驗、研究報告及防火性能登錄資料所載試驗日期須為認可期限申請日往前推算六年內所實施者，但產品已登錄於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最新產品或材料使用手冊者不在此限。
註4：前項各款證明文件及資料如為影本者，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經授權認證單位認證之證明文件。
註5：前項各款申請資料如為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或適當摘譯本，並以中文外文對照方式編排。
註6：追蹤查驗相關資料為本中心函送之追蹤查驗結果資料影本。
註7：申請人須檢附原性能規格評定書正本乙份併同有效期限展延申請書送審。
一、基本資料
1、 申請人資料
	公司名稱
	

	登記字號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設立地址
	

	聯絡地址
	

	簽章
	負責人章
	公司大章
	承辦員章

	註：
本公司提出申請有關文件，並了解評定審查過程中，所有文件不具備商業上或工程上之證明。


□ 異動資料（如申請人資料未異動則不須填寫）
	公司名稱
	

	登記字號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設立地址
	

	聯絡地址
	

	簽章
	負責人章
	公司大章
	承辦員章


2、 原發明人（出品人、所有權人）資料
	公司名稱
	
	登記字號
	

	負責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 異動資料（如原發明人資料未異動則不須填寫）
	公司名稱
	
	登記字號
	

	負責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空間不足可依格式換頁填
二、有效期限展延約定書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約定書
                                                         公司
代表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
茲聲明本人已詳細閱讀本約定書內容，並願遵守並配合下列條款：
1、 本約定書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提出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書認可期限展延申請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本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終止日，由本中心填入），期滿自動終止，若重新申請本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應另行簽訂之。
2、 同意確實遵守內政部公告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申請要點」及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所訂定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審查評定作業要點」之各項規定。
3、 依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所訂定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審查評定作業要點」性能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之案件，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圖說或測試證明內容予以查核。申請人、發明人、出品人或檢驗測試機構團體，如有偽造文書，出具不實證明，侵害他人財產，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撤銷性能規格評定證明文件、防火材料標誌，並分別依法負其責任，與中心無涉。
4、 同意於本約定書及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間，接受本中心之追蹤查驗。如不符實施規章之有關規定，經本中心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無效時，得廢止其性能規格評定書，並報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廢止其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本中心辦理追蹤查驗之相關費用，同意由申請人支付。
5、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評定經認可後，其使用時應依其申請評定時之標準施工及試驗報告之規定辦理，並應善盡監督指導之責及對其厚度及材料性能負全責。
6、 申請人應於本中心完成核發性能規格評定書前補齊該申請產品投保產品責任險之證明資料，或申請人付費由本中心代為投保產品責任險，否則不予核發性能規格評定書。
7、 同意申請評定材料於取得性能規格評定書後本同意付費登錄於本中心網站及平面印刷方式出版發行。
8、 經本中心撤銷性能規格評定書後，申請人應自通知文到日起三十日內，向本中心繳回性能規格評定書（含正本及副本），如逾期未繳款者，本中心得派員取回，相關費用申請人同意支付。
立約定書人
公  司：                                              （簽章）
代表人：                   身份證字號：               （簽章）
地  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授權代理證明文件
四、原評定書相關資料
五、追蹤查驗報告書
六、附件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


性能規格評定書有效期限展延申請書









